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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以郵遞方式報關撤銷以郵遞方式報關撤銷以郵遞方式報關撤銷以郵遞方式報關

引言

在㆒ 九九八 年十 月十㆔ 日的 會議㆖ ，行政 會議 建議， 行政 長

官指令 -

(a) 向立法會提交 1998 年工業訓練 (製衣業 )(修訂 )條例草案 (載

於附件 A)，及

(b)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31 條，制定 1998 年進出口 (登記 )(修

訂 )(第 2 號 )規例 (載於附件 B)，

以撤銷使用郵遞作為報關的其㆗㆒種方式。

背景和論據

2. 政府 致力提 供以 電子數 據聯 通方式 處理某 些與 貿易有 關的 政

府文件。報關文件便是其㆗㆒類。

附件 A

附件 B



-      -2

3. 電子 數據聯 通報 關服務 在㆒ 九九七 年㆕月 推出 ，而強 制使 用

電子數據聯通報關會在㆓零零零年㆕月執行。目前，政府收到的報關

文件當㆗，約有 31%通過電子方式遞交，另有 10%以郵遞方式遞交，

其餘 59%則由專㆟在香港海關處理報關文件的櫃 遞交。

4. 為 了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開 始 規 定 只 可 使 用 電 子 數 據 聯 通 報

關，我們計劃分兩個階段撤銷政府現時接受以文件方式報關的設施 -

(a) 在㆒九九九年年初撤銷以郵遞方式報關；以及

(b) 逐步減少香港海關 處理報關文件的櫃 服務，到㆓零零零年

㆕月全部撤銷這項服務。

為撤銷郵遞和專㆟報關的方式，我們需要修訂《工業訓練 (製衣業 )條

例》和《進出口 (登記 )規例》。本文件的目的，是提出撤銷郵遞報關

的建議，我們會在㆒九九九年年底提交另㆒文件，提出撤銷專㆟報關

的建議。

5. 那些 未作好 準備 在㆓零 零零 年㆕月 後使用 電子 數據聯 通的 進

出口商及／或只需間㆗報關的進出口商，可在提供轉換服務的五間服

務㆗心的任何㆒間，把報關文件轉為以電子方式遞交。

條例草案

6. 載於附件 A 的 1998 年工業訓練 (製衣業 )(修訂 )條例草案，旨

在撤銷使用郵遞作為遞交申報書的其㆗㆒種方式。

修訂規例

7. 載於附件 B 的 1998 年進出口 (登記 )(修訂 )(第㆓號 )規例，旨

在撤銷使用郵遞作為遞交進口或出口報關單的其㆗㆒種方式。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  —

刊登憲報 ㆒九九八年十月㆓十㆔日

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十八日

附件 A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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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㆓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

段和㆔讀

另行通知

擬議的規例會在㆒九九八年十月㆓十㆔日刊登憲報，並會在㆒九九八

年十㆒月㆕日提交立法會。

9. 如獲 得立法 會通 過，海 關關 長會在 憲報公 布， 指定有 關條 例

草案和規例在㆒九九九年初的同時生效日期。

與㆟權的關係

10. 律政司表示，擬議的法例對㆟權沒有影響。

法例的約束力

11. 目前，《 工業訓練 (製衣業 )條例》規 定，該條例 並不適用 於

政府或駐港部隊出口的成衣製品，而《進出口 (登記 )規例》亦有類似

的規定。建議的修訂法例不會影響或改變現行規定。

對財政及㆟手的影響

12. 香港 海關會 在撤 銷以郵 遞方 式報關 後解散 轄㆘ 郵遞報 關組 。

這樣可刪除 24 個文書㆟員職位，每年節省的職員費用達 660 萬元。

對經濟的影響

13. 以電 子方式 取代 以文件 方式 報關， 雖然初 期會 令小型 貿易 公

司感到有點不便，但此舉能夠提高處理報關的效率，以及加強香港與

主要貿易伙伴以電子方式交換與貿易有關的資料的能力，有助香港保

持主要貿易㆗心的㆞位。

對環境的影響

14. 以電 子數據 聯通 服務取 代以 郵遞方 式報關 ，可 減少紙 張耗 用

量。

公眾諮詢

15. 為了 盡早知 會商 界，我 們已 由㆒九 九八年 八月 初開始 ，把 撤

銷以郵遞方式報關㆒事，通知使用郵遞方式報關的進出口商。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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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 30 多個貿易商會把有關事宜轉告屬㆘會員。此外，我們已向立

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和貿易諮詢委員會簡報撤銷以郵遞方式報

關的建議，他們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宣傳安排

16. 我們 會於㆒ 九九 八年十 月十 九日發 出新聞 稿。 待有關 的修 訂

法例通過後，我們便會安排宣傳及知會公眾，特別是商界㆟士。

負責㆟員 鍾文傑先生

職銜 電子數據聯通事務統籌專員

電話號碼 2918 7555

日期 ㆒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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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 規 例 修 訂 《 進 出 口 （ 登 記 ） 規 例 》 （ 第 60 章 ， 附 屬 法 例 ） ， 旨 在 取 消 以 郵

遞 方 式 作 為 其 ㆗ ㆒  種 向 海 關 關 長 提 供 進 口 及 出 口 報 關 單 的 方 法 。


